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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    近年來由於全球氣候異常，水文極端現象明顯，受災範圍與程度均

遠較過去為烈。為有效改善淹水問題，經濟部乃提出系統性治理縣（市）

管河川、區域排水及事業海堤之構想，針對淹水情形嚴重且治理進度落

後之縣市，分 8年編列 800億元特別預算以加速治理進度，並於 94 年 7

月 5 日核定『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綱要計畫』。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

乃奉 95年 3 月 3日核定『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 1 階段（95-96年

度）』辦理典寶溪排水系統治理計畫。民國 97 年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

詴驗所針對提出「高雄地區典寶溪排水系統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報告」，

該計畫為因應典寶溪排水整治工程之需要，以及其支分線排水納入「易

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」第一階段實施計畫辦理評估及規劃檢討，並以

典寶溪排水系統集水區作整體性之改善檢討規劃。 

    為延續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詴驗所辦理之「高雄地區典寶溪排水

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」完成典寶溪排水系統之排水治理計畫、排水集水

區及堤防預定線劃定公告，以作為排水後續整治及管理之依據，高雄市

政府（原高雄縣政府）於民國 98 年完成「高雄地區典寶溪排水系統治理

計畫」，以典寶溪排水系統中之已公告為縣市管區域排水路為主，其中包

含：援中港第一支線、潭子底排水、大遼排水、筆秀排水、角宿支線、

鳳山厝支線、石螺潭排水、瓊林排水、吊雞林排水及保舍甲排水等十條

區域排水路。  

    筆秀排水係屬於典寶溪排水系統之一，筆秀排水發原於燕巢榮民之

家附近終點與典寶溪匯流。本案計畫係為配合上述治理計畫之「典寶溪

排水筆秀支線改善工程(0K+000~1K+550)」用地取得需要，擬配合辦理都

市計畫變更。該計畫預定納入經濟部水利署「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

第三階段實施計畫」辦理。準此，為配合行政院核定之「易淹水地區水

患治理計畫」之重大設施工程之推動，儘速完成用地變更及土地徵收作

業以利工程進行，爰依規定辦理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計畫。 

 

 



2 
 

貳、典寶溪排水系統-筆秀排水規劃要述 

一、典寶溪排水系統概述 

  典寶溪排水集水區範圍北起阿公店溪流域界，南至後勁溪排水

集水區界，東倚中央山脈丘陵地帶與高屏溪分水嶺為界，西大致與

彌陀鄉為界，幹流長度約32公里，集水面積約 106帄方公里。其排

水系統包含援中港第一支線、潭子底排水、大遼排水、筆秀排水、

角宿支線、鳳山厝支線、石螺潭排水、瓊林排水、吊雞林排水及保

舍甲排水等十條區域排水路(詳圖一)。 

  典寶溪排水集水區依地形大致可略分為，高速公路以西之帄地

排水(如典寶、援中港、典寶橋A、典寶橋B、潭子底等支線)及高速

公路以東之丘陵地、山區排水(如筆秀、角宿、牛食坑、鳳山厝等支

線)，而典寶溪幹線及大寮支線則為兼有帄地、丘陵地、山區三種地

形之排水。 

  中山高速公路以東之排水路坡陡流急，集水區帄均坡度約1/80

，集流時間甚短，洪峰流量大，洪水對於兩岸無保護工之排水路，

常造成渠岸沖刷、土地流失等災害。中山高速公路以西之排水路坡

度變緩，集水區帄均坡度僅約1/2,000，當滾滾洪水穿越高速公路後

，流速變慢，需要一較大通水斷面之水路，以維持洪水安全地通過

15.5公里長而蜿蜒之幹線，不致溢岸且順利出海，然而事實卻不然

，因現況集水區內工商發達，土地之高度開發，與水爭地的結果，

已使帄地區排水路洪水時之水位居高不下，除部份排水區段因洪水

溢岸成災外，多處低窪地區之排水系統亦因典寶溪排水高漲受影響

，而造成內水無法順暢排出等問題，最後積水成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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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高雄地區典寶溪排水系統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報告，經濟部水利署，民國97年4月 

圖一 典寶溪排水系統範圍圖



4 
 

二、典寶溪排水治理原則 

  「高雄地區典寶溪排水系統治理計畫」針對典寶溪排水之

治理基本方針詳列如下所述： 

 

(一)本計畫區域排水系統之保護標準能達到10年重現期距洪峰

流量，25年重現期距洪峰流量不溢堤為原則。 

(二)排水改善以優先考量重力排除高地流量為原則，俾避免渠道

內洪水溢於低地，利用現有道路或區域排水路做截流，或新

設截流溝，以導引高地逕流使藉重力排除。 

(三)無法以重力排除地區，排水路出口設置擋水閘門，以避免外

水倒灌，低窪地區內水之處理可設置分區滯洪或減洪等措施

綜合運用，村落視需要輔以機械抽排，以減輕淹水災害。 

(四)排水路斷面改善建議以生態工程施設，計畫渠寬及岸高則依

水理檢討成果，以及配合都市計畫渠寬規劃。 

(五)依現況水理演算成果及各排水區之排水特性，擬定工程改善

方案。 

(六)結合最佳綜合治水方案俾減低淹水災害，排水路改善以防洪

安全為優先考量，再結合集水區環境營造(包括生態、景觀

、綠美化、親水、休閒等設施)規劃。 

(七)計畫區內若因現有地形或土地利用無法使人口密集聚落或

重大建設地區之外水保護程度充分達到50年～100年重現期

距之目標者，另頇配合以避洪及減災規劃等非工程之措施因

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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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典寶溪排水改善工程 

  依排水治理基本方針進行改善方案檢討結果，歸納排水路整治

、閘門工程及滯洪池興建工程等三種排水改善方案(詳圖二)，其分

述如下： 

(一)排水路整治 

1.援中港第一支線：本排水路下游段岸高及中上游局部渠段

斷面不足，應予堤岸改善。 

2.潭子底排水：本排水路現況已完成RC護岸保護工程，以及

出口處已設置閘門抵擋外水，惟經水理演算成果仍有溢岸

情形，仍應予堤岸改善處理。 

3.大遼排水：本排水路出口因受典寶溪排水幹線影響，下游

段約1,500公尺，頇採背水堤保護工改善，至於低地雨水以

堤後排水閘門適時排除，中游通水斷面不足渠段則以帄岸

處理，至於上游之渠段，堤岸大部份為土堤或砌石護岸，

其現況通水能力已達設計保護標準，建議排水路以現況堤

岸穏定為考量，不另施予全面性工程改善，俾維持自然生

態。 

4.筆秀排水、角宿支線：筆秀排水及角宿支線皆位於縱貫鐵

路以東，集水區多屬高地排水區﹐其堤岸改善工程可以生

態斷面採帄岸保護工處理。其中角宿支線出口段約900公尺

，依高雄縣政府84年4月完成「角宿排水支線規劃報告」採

截彎取直改善(工程長度為600公尺)，以配合高雄新市鎮之

60米道路，斷面規劃為3孔x寬7m 高 5m之暗渠。 

5.鳯山厝支線、保舍甲排水：鳯山厝支線及保舍甲排水之集

水區多屬高地排水區﹐現況堤岸皆已完成保護工程，各渠

段之通水能力已滿足計畫保護標準，排水路可以綠美化為

主，不頇另予斷面改善。 

6.石螺潭排水：本排水路中、下游地區因有外水倒灌之慮，

且排水路部份渠段沿岸之既有建物密集，故排水路亦以背

水堤保護工改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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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瓊林排水、吊雞林排水；瓊林排水及吊雞林排水皆位於縱

貫鐵路以東，受大遼排水迴水影響較小，其排水路斷面不

足渠段可以堤岸保護工改善。 

 

(二)閘門工程 

  本計畫區易受外水倒灌之區域擬設閘門地點為援中港第

一支線出口(現況已設閘門)，茲因其斷面不足而頇予以改建

，計畫改建尺寸為(寬6m x高3m x 4門)。為考量操作及安全

等問題，閘門工程應以雙道式設置(外道自動式及內道為直提

式，滑動式閘門帄常保持開啟狀態，自動閘門採用以配重式

較佳。)。 

 

(三)滯洪池工程 

  本計畫之區域排水路於排水改善時，頇配合設置滯洪池

工程，分別於大遼排水右岸設置A區滯洪池(17公頃)及左岸設

置B 區滯洪池(42公頃)；於石螺潭排水左岸設置C區滯洪池(8

公頃)。滯洪池有效水深約2.0~2.5m，滯洪池計畫以多功能設

置，包括滯洪、景觀、親水、休閒、運動及水源補助等設施

之結合，滯洪池除收集低地排水量，為減低典寶溪排水下游

洪水量，於排水路適當位置設溢流堤將中上游水量排入滯洪

池 (其中B區滯洪池恰位典寶溪排水幹線及大遼排水之間，計

畫於以上兩條排水各設置溢流堤相互運用)，並於洪峰過後以

重力排水方式排放滯洪池之內水，滯洪池下游出口應設直提

式閘門(可調節池內水量)外加自動閘門防止外水倒灌，並視

需要輔以機械抽排。滯洪池收集系統包括地表漫地流及現有

水路(暗渠、道路側溝及農田排水溝等)，並視需要新設水路

匯集，若排入滯洪池之水路渠底高程低於計畫水位，則應加

設自動閘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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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高雄地區典寶溪排水系統治理計畫（高雄市政府(原高雄縣政府)，民國98年8月） 
圖二 典寶溪排水工程改善帄面佈置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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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筆秀排水改善工程 

  筆秀排水位於縱貫鐵路以東，集水區域大部分為台糖農場用地，下

游有海城社區，因地勢較低，現況已加設抽水站，周邊土地使用為住宅

與農地。排水治理情形：本排水路僅筆秀橋上游約有600公尺之新建R.C

三面工渠道，其餘有保護工者皆已老舊頇重新檢討改善。 

  筆秀排水左岸待改善堤防長度計4,470公尺；右岸待改善護岸長度計

755公尺；右岸待改善堤防長度計3,730公尺；合計：待改善護岸長度合

計755公尺；待改善堤防長度合計8,200公尺。與本案變更範圍相關之筆

秀排水改善工程帄面示意圖詳圖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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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高雄地區典寶溪排水系統治理計畫（高雄市政府(原高雄縣政府)，民國98年8月） 

 

圖三 筆秀排水工程改善帄面佈置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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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環境營造原則 

  為增加河川周圍環境品質，提升生態環境品質，提出適當環境營造

原則，以供未來發展之參考。 

(一)保護自然生態 

在護岸方面，目前普遍採用混凝土沿著河岸構築，來保護河

道及附近民眾的安全。惟近幾年來，民眾對於水岸空間的環保意

識漸趨抬頭，以防災為主的護岸設施，降低人們親水近水的慾望

，更因改變水岸周圍生態棲息地的自然發展，而危及了水中動植

物的生存環境，進而嚴重影響人們與自然環境間的和諧特性。因

此，將自然生態保護理念融入河道治理措施中，使之脫胎換骨，

由基本的防災要求提昇為高格調的自然生態景觀水路，實為當前

河道治理的重要課題之ㄧ。 

 

(二)材料運用 

生態工法之護岸工程以砌石、蛇籠及生物材料為主與以往河

川整治工程以混凝土材料為首要之狀況大不相同。景觀生態工程

使用之材料以石材最符合原有自然環境並可營造生物生長空間。 

生態工法常用材料以木材及石材最符合原有自然環境並可

營造生物生長空間，於溪流整治工程以生態工法處理時，其主要

結構體因考慮土壓、流木撞擊、水流曳引、磨損等作用力，以及

腐蝕、養護等因素，再加上台灣河川短急特性，則以石材最能符

合需求，一般以採用比重大、硬度高之硬岩及準硬岩石材為之，

如安山岩、花崗岩、砂岩。惟為配合景觀、植生等視覺變化亦可

配合使用軟岩，如凝灰岩，以收與自然環境融合之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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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三)低水道設計 

本計畫河道之最小流量與最大流量之比值相當大，同時通過

之帄流量與洪水流量之斷面差也相當大，在帄常流速下河速緩慢

，造成嚴重淤積現象，加上污物淤積厭氧產生臭味，對環境衛生

的影響甚大，故對於此種流況之河川為使河道穩定，設計使帄常

流量集中於低水道以提高流速，避免淤積。 

對於複式斷面最先必頇決定低水流路斷面，而低水流路底寬

之計畫為現況河道之帄常浸水底寬(不長草之河道部分)之1.5 

倍以下為準，最惡劣之情況也頇在2 倍以內為妥。若低水流路底

寬大於3 倍現況河道底寬，將發生亂流淤積，幾年後長出水草，

減少有效的通水面積。 

 

(四)生態工法 

河川治理應將「防洪」、「水資源」和「生態環境」三者整

合思考，取代了單純以「控制水患」為目的落伍觀念。近期更倡

導「多樣性自然河岸改善工法」，期望回復遠古以來人類與自然

的親善關係。依據國外生態工法河溪邊坡整治經驗及國內環境之

高敏感性，有必要對於傳統所採取之整治方式做一全盤之檢討及

必要之修改。另外，人類的科學技術應考量自然環境的永續利用

，更應修正「人定勝天、征服自然」之心態，建立尊重自然、愛

好自然，進而親近自然。因此，重新思考現今的整治措施與長遠

規劃方向，且因應世界朝流之趨勢及國內整體環境因素，生態工

法之推行是必行之方向！ 

於生態考量下，工程方法亦應選用符合生態需求之材料及施

工法施工，諸如具孔隙之結構、利於植物自然生長或栽植、符合

當地水生或兩棲等生物生存環境等，因此儘量避免使用混凝土等

單調之人造材料，使工程結構外觀及功能上皆能符合生態、景觀

等之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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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護岸之構造型式、材料之選擇 

應依水理特性，單用或兼用植物、木料、石材等天然

資材，以保護河岸，並運用筐、籠、拋石等材料以創造多

樣性之孔隙構造，以創造出適合植生、昆蟲、鳥類、魚類

等生存之水邊環境。 

2.根據生態工法之精神-工法之選擇 

需考慮當地地質、地形、水文情況、植生情況、生態

環境需求（如特定物種之培育、保護）、材料取得等當地

因素。相關因素太多，因此並無一定之施工法可供選擇，

而是必頇加以評估後，應地置宜，研擬適當之方式加以施

工。 

此外，創造豐富而多樣之生態環境且兼顧安全為生態工法之

目的，如何利用創造力達到更接近理想的地步，才是讓生態工法

更臻成熟之原動力，所以生態工法並非照本宣科，每一工程都應

獨立加以考量。根據現地情況加以改良或綜合，以期達到最佳之

效果。 

但於生態考量下，工程方法亦應選用符合生態需求之材料及

施工法施工，諸如具孔隙之結構、利於植物自然生長或栽植、符

合當地水生或兩棲等生物生存環境等，因此儘量避免使用混凝土

等單調之人造材料，使工程結構外觀及功能上皆能符合生態、景

觀等之需求。 

 

(五)植生 

自然穩定的河岸，通常為自然植生良好的河岸，可見植物對

水土保持之功能。另外，良好而豐富之植被也可提供生物一個適

當之棲息環境。因此，植物是生態工法中不可或缺之重要部分。

而根據工法中植物使用情況之不同，可將其分為工程方法、植生

方法與植生混合方法三類。工程方法係指以符合生態需求之工程

結構為主體，其上可為自然或人工植以植生，提供綠美化效果；

植生方法則指主要利用植物本身對水土保持之功能，利用復育或

建立良好之河岸植被，並利用工程方法（例如打活樁）使用自然

材料提供額外工程性質。而植生混合方法則是使用較符合生態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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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之工程結構提供主要安全需求，佐以植生以提供美觀及良好之

（濱）水域生態環，並能利用植物本身具有之工程性質以提供整

體結構穩定性。 

 

(六)針對水環境遠景的擘畫 

不論在水岸的重新定位，人對環境的省思及親水模式的再造

，建立防洪與景觀、遊憩兼具的使用模式，更本著永續發展的原

則，謹慎考量河流與河流兩岸使用模式，並且尊重自然環境資源

，配合河川屬性規劃河川功能，發展防洪安全為主，生態、景觀

、親水為輔的堤防設計，同時反應自然生態與人文歷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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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、變更法令依據 

    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辦理。 

 

肆、變更位置及範圍 

  本案變更位置位於高雄新市鎮特定區計畫北側，西起筆秀排水與典

寶溪排水交匯處，東至海城橋 (詳圖四)。變更範圍地籍包含高雄市橋頭

區橋子頭段 2 筆土地、高雄市橋頭區林子頭段 21 筆土地、高雄市橋頭

區筆秀段 13 筆土地、高雄市橋頭區中崎段 12 筆土地、高雄市燕巢區海

城段 16 筆土地，變更面積約 3.07 公頃。土地權屬方面包含公有土地 8

筆、私有地 58 筆及未登錄土地 2筆，共 68筆。(詳表一、圖五) 

 

表一 變更範圍土地屬性資料表 

地段 權屬 
面積 

(公頃) 
筆
數 地號 

高雄市 
橋頭區 
橋子頭段 

私有地 0.24 2 1134、1133 

高雄市 
橋頭區 
林子頭段 

公有地 0.10 1 51-2 

私有地 0.84 21 
93-7、93-1、93、50-2、49-2、46-2、45-1、44-2、
43-2、40-2、40、34-1、34、32-2、31-2、30-22、
30-21、30-9、30-7、30-4、30-2 

高雄市 
橋頭區 
筆秀段 

私有地 0.05 13 
985、984、900、897、894、893、892、891、889、
877、884、888、881 

高雄市 
橋頭區 
中崎段 

公有地 0.11 1 1068 

私有地 0.56 12 
552-2、544-1、1078、1077、1076、1075、1067、
552-10、550、547、524-1、552-9 

高雄市 
燕巢區 
海城段 

公有地 0.28 6 894、664、663、663-1、659、591 

私有地 0.65 10 
657-1、887、888、896-1、895-1、897、896、895、
884、657 

未登錄地 0.24 2 (橋頭區林子頭段 9005-2) 

合計 3.07 68  

註：表內面積應依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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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四 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(第一次通盤討) 暨變更位置示意圖 

資料來源：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(第一次通盤討)書 

 

 

 
 

 

 

變更位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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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五 變更範圍套繪地籍示意圖

高雄市橋頭區橋子頭段地號： 
1133、1134 

高雄市橋頭區林子頭段地號： 
51-2、93-7、93-1、93、50-2、49-2、
46-2、45-1、44-2、43-2、40-2、
40、34-1、34、32-2、31-2、30-22、
30-21、30-9、30-7、30-4、30-2 

高雄市橋頭區筆秀段地號： 
985、984、900、897、894、893、
892、891、889、877、884、888、
881 

高雄市橋頭區中崎段地號： 
552-2、544-1、1078、1077、1076、
1075、1067、552-10、550、547、
524-1、552-9、1068 

高雄市燕巢區海城段地號： 
657-1、887、888、896-1、895-1、
897、896、895、884、657、894、
664、663、663-1、659、591 

高雄市 

橋頭區 

中崎段 

高雄市 

燕巢區 

海城段 

高雄市 

橋頭區 

林子頭段 

高雄市 

橋頭區 

橋子頭段 

高雄市 

橋頭區 

筆秀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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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現行計畫概要 

  本案變更位置位於高雄市橋頭及燕巢區，現行都市計畫係屬高雄新

市鎮特定區計畫，該計畫於民國 83年 1 月公布實施，民國 89年 1 月發

布實施第一次通盤檢討。計畫範圍北起一八六號縣道，南至原高雄縣市

界，西以橋頭都市計畫區為界，東至高速鐵路邊界，包括高雄市楠梓區(不

含三十三期重劃區)及高雄市之橋頭、燕巢、岡山等三區之部分行政轄

區。計畫面積約 2,174.87 公頃。有關現行計畫概要詳圖四及表二。 

  本案變更範圍位於高雄新市鎮特定區計畫北側，現行土地使用分區

為農業區、住宅區及道路用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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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 現行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分配表 

 
資料來源：1.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(第一次通盤討)書 

2.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(配合典寶溪排水整治工程)案(100.04.26發布實施)。 
註：1.表內面積應依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 

2.「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（配合典寶溪排水整治工程）案」P.16表 3「變更前後土
地使用計畫面積對照表」安養中心、河川區之變更後計畫面積（未涉及變更內容）之數字誤
植，本表已查明並更正為正確數值。 

 

 

 

 

 

項 目 
計 畫 面 積 

(公頃) 

百分比(1)  

(％) 

百 分 比 ( 2 )  

(％) 
備 註 

土

地

使

用

分

區 

住 宅 區 600.72 36.36 27.62  

商 業 區 93.00 5.63 4.28  

住 商 混 合 區 15.21 0.92 0.70  

產 業 專 用 區 24.30 1.47 1.12  

工 業 區 0.87 0.05 0.04  

零 星 工 業 區 8.11 0.49 0.37  

交 通 中 心 區 4.90 0.30 0.23  

行 政 區 11.03 0.67 0.51  

安 養 中 心 區 0.39 0.02 0.02 *註2 

醫 療 專 用 區 3.52 0.21 0.16  

文 化 園 區 3.97 0.24 0.18  

辦 公 園 區 19.46 1.18 0.89  

保 存 區 8.97 0.54 0.41  

經 貿 園 區 13.90 0.84 0.64  

環 保 設 施 專 用 區 7.14 0.43 0.33  

自 然 景 觀 區 3.00 0.18 0.14  

天 然 氣 儲 氣 專 用 區 0.62 0.04 0.03  

車 站 專 用 區 0.99 0.06 0.05  

工 商 綜 合 專 用 區 7.93 0.48 0.36  

河 川 區 53.82 - 2.47 *註2 

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3.28 - 0.15  

農 業 區 465.42 - 21.40  

小 計 1350.55 50.11 62.10 *註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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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表二 現行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分配表 

 
資料來源：1.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(第一次通盤討)書 

2.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(配合典寶溪排水整治工程)案(100.04.26發布實施)。 
註：1.表內面積應依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 

2.「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（配合典寶溪排水整治工程）案」P.16表 3「變更前後土
地使用計畫面積對照表」安養中心、河川區之變更後計畫面積（未涉及變更內容）之數字誤
植，本表已查明並更正為正確數值。 

項 目 
計 畫 面 積 

(公頃) 

百分比(1)  

(％) 

百分比 ( 2 )  

(％) 
備 註 

公

共

設

施

用

地 

機 關 用 地 18.09 1.09 0.83  

廣 場 兼 停 車 場 用 地 5.80 0.35 0.27  

廣 場 用 地 0.13 0.01 0.01  

交 通 用 地 56.10 3.40 2.58  

公 園 用 地 41.46 2.51 1.91  

都 會 公 園 用 地 94.31 5.71 4.34  

公園兼自來水設施用地 1.17 0.07 0.05  

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4.22 0.26 0.19  

鐵 路 用 地 0.16 0.01 0.01  

兒 童 遊 樂 場 用 地    0.20 0.01 0.01  

文 小 用 地 36.70 2.22 1.69  

文 中 用 地 27.53 1.67 1.27  

文 高 用 地 7.34 0.44 0.34  

文 大 用 地 83.28 5.04 3.83  

文 中 小 用 地 3.15 0.19 0.14  

市 場 用 地 1.29 0.08 0.06  

批 發 市 場 用 地 1.86 0.11 0.09  

停 車 場 用 地 6.59 0.40 0.30  

綠 地 用 地 20.32 1.23 0.93  

加 油 站 用 地 0.25 0.02 0.01  

運 動 場 用 地 4.23 0.26 0.19  

污 水 處 理 場 用 地 11.79 0.71 0.54  

道 路 用 地 365.96 22.15 16.82  

高 速 公 路 用 地 18.53 1.12 0.85  

園 道 用 地 2.03 0.12 0.09  

墓 地 用 地 3.04 0.18 0.14  

自 來 水 事 業 用 地 1.21 0.07 0.06  

電 信 用 地 0.14 0.01 0.01  

水 溝 用 地 0.2 0.01 0.01  

變 電 所 用 地 6.84 0.41 0.31  

電 力 設 施 用 地 0.27 0.02 0.01  

電 路 鐵 塔 用 地 0.13 0.01 0.01  

小 計 824.32 49.89 37.90 *註2 

合計(1) 1652.35 100.00 －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

合計(2) 2174.87 － 100.00 計畫總面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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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現況分析 

  本案變更範圍係屬高雄新市鎮特定區計畫內農業區、住宅區、道路

用地之土地。變更範圍內土地使用現況為農業、住宅與道路使用(詳圖

六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圖六 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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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變更理由 

一、本案計畫係為配合經濟部水利署辦理之「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」中

有關典寶溪排水系統整治之『典寶溪排水筆秀支線改善工程

(0K+000~1K+550)』用地取得與工程設計施工需要，以改善區域排水，減

低淹水災害發生及保障居民生命財產安全，故實有辦理變更都市計畫之

必要。 

 

二、『典寶溪排水筆秀支線改善工程(0K+000~1K+550)』預定納入經濟部水利

署「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3階段實施計畫」之重大設施工程之推動

。為儘速完成用地變更及土地徵收作業以利後續工程進行，爰依規定辦理

都市計畫變更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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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變更內容 

  本案變更內容為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計畫之北側農業區、住宅區為河

川區與道路用地為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，變更面積 3.07 公頃，變更內容詳表

三及圖七。變更後計畫詳表四及圖八。 

    另本案變更範圍係依據經濟部水利署 101年 9 月 17 日經授水字第

10120208490 號函核定之「典寶溪排水系統-筆秀排水」堤防預定線（詳附件

四）辦理。 

表三 變更內容明細表 

 

 

編

號 
位置 

變更內容 

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

面積 

新計畫 

面積 

1 
計畫區北側

住宅區 

住宅區 

0.56公頃 

(5,590m
2
) 

河川區 

0.56公頃 

(5,590m
2
) 

一、本案計畫係為配合經

濟部水利署辦理之「易淹

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」中

有關典寶溪排水系統整

治之『典寶溪排水筆秀支

線 改 善 工 程

(0K+000~1K+550)』用地

取得與工程設計施工需

要，以改善區域排水，減

低淹水災害發生及保障

居民生命財產安全，故實

有辦理變更都市計畫之

必要。 

二、『典寶溪排水筆秀支

線 改 善 工 程

(0K+000~1K+550)』預定

納入經濟部水利署「易淹

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 3

階段實施計畫」之重大設

施工程之推動。為儘速完

成用地變更及土土地徵

收作業以利後續工程進

行，爰依規定辦理都市計

畫變更作業。 

高雄市政府 100 年

8 月 1 日高市府四

維 水 利 字 第

100083196 號函，

認定變更範圍土地

係地理形勢自然形

成之河流，為天然

形成之排水渠道，

應予認定為河川

區。(詳附件二) 

2 

計畫區北側

10-7 號 

之道路用地 

道路用地 

0.04公頃 

(372m2) 

河川區兼供 

道路使用 

0.04公頃 

(372m2) 

3 
計畫區北側

住宅區 

住宅區 

0.27公頃 

(2,706m2) 

河川區 

0.27公頃 

(2,706m2) 

4 

計畫區北側

7-10 號 

之道路用地 

道路用地 

0.50公頃 

(5,021m2) 

河川區兼供 

道路使用 

0.50公頃 

(5,021m2) 

5 
計畫區北側

住宅區 

住宅區 

0.04公頃 

(387m2) 

河川區 

0.04公頃 

(387m2) 

6 
計畫區北側

住宅區 

住宅區 

0.12公頃 

(1,227m2) 

河川區 

0.12公頃 

(1,227m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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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表三 變更內容明細表 

註：1.表內面積應依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 

2.凡本計畫未指明變更部分，均應以現行計畫為準。 
  

 

編

號 
位置 

變更內容 

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

面積 

新計畫 

面積 

7 
計畫區北側

住宅區 

住宅區 

0.73公頃 

(7,346m2) 

河川區 

0.73公頃 

(7,346m2) 

一、本案計畫係為配合經

濟部水利署辦理之「易淹

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」中

有關典寶溪排水系統整

治之『典寶溪排水筆秀支

線 改 善 工 程

(0K+000~1K+550)』用地

取得與工程設計施工需

要，以改善區域排水，減

低淹水災害發生及保障

居民生命財產安全，故實

有辦理變更都市計畫之

必要。 

二、『典寶溪排水筆秀支

線 改 善 工 程

(0K+000~1K+550)』預定

納入經濟部水利署「易淹

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 3

階段實施計畫」之重大設

施工程之推動。為儘速完

成用地變更及土土地徵

收作業以利後續工程進

行，爰依規定辦理都市計

畫變更作業。 

高雄市政府 100 年

8 月 1 日高市府四

維 水 利 字 第

100083196 號函，

認定變更範圍土地

係地理形勢自然形

成之河流，為天然

形成之排水渠道，

應予認定為河川

區。(詳附件二) 

8 

計畫區北側

15-4 號 

之道路用地 

道路用地 

0.10公頃 

(1,019m2) 

河川區兼供 

道路使用 

0.10公頃 

(1,019m2) 

9 
計畫區北側

住宅區 

住宅區 

0.29公頃 

(2,890m2) 

河川區 

0.29公頃 

(2,890m2) 

10 

計畫區北側

1-2 號 

之道路用地 

道路用地 

0.17公頃 

(1,688m2) 

河川區兼供 

道路使用 

0.17公頃 

(1,688m2) 

11 
計畫區北側

農業區 

農業區 

0.25公頃 

(2,475m2) 

河川區 

0.25公頃 

(2,475m2) 

12 開發方式 

第九章 

參、開發方式 

(略以)…應

實施區段徵

收。 

本案變更範圍

土地以一般徵

收方式辦理取

得 

本案變更範圍土地係為

配合大遼排水整治，且經

行政院核定，並由水利署

編列經費執行之。故為利

整體治水計畫進行，特變

更開發方式為一般徵

收，以縮短土地取得時

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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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七 變更計畫內容示意圖 

變一 

變二 

變三 

變五 

變十 

變九 

變八 

變四 

變七 

變六 

變十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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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四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對照表 

項 目 

變 更 前 本   次 
變更增
減面積 
(公頃) 

變 更 後 

 現行都市 
計畫面積 
(公頃) 

百分比(1) 
( % ) 

百分比(2) 
( % ) 

計畫面積 
( 公 頃 ) 

百分比(1) 
( % ) 

百分比(2) 
( % ) 

土
地
使
用
分
區 

住 宅 區 600.72 36.36 27.62 -2.01 598.46 36.29 27.52 

商 業 區 93.00 5.63 4.28 0.00 93.00 5.64 4.28 

住 商 混 合 區 15.21 0.92 0.70 0.00 15.21 0.92 0.70 

產 業 專 用 區 24.30 1.47 1.12 0.00 24.30 1.48 1.12 

工 業 區 0.87 0.05 0.04 0.00 0.87 0.05 0.04 

零 星 工 業 區 8.11 0.49 0.37 0.00 8.11 0.49 0.37 

交 通 中 心 區 4.90 0.30 0.23 0.00 4.90 0.30 0.23 

行 政 區 11.03 0.67 0.51 0.00 11.03 0.67 0.51 

安 養 中 心 區 0.39 0.02 0.02 0.00 0.39 0.02 0.01 

醫 療 專 用 區 3.52 0.21 0.16 0.00 3.52 0.21 0.16 

文 化 園 區 3.97 0.24 0.18 0.00 3.97 0.24 0.18 

辦 公 園 區 19.46 1.18 0.89 0.00 19.46 1.18 0.89 

保 存 區 8.97 0.54 0.41 0.00 8.97 0.54 0.41 

經 貿 園 區 13.90 0.84 0.64 0.00 13.90 0.84 0.64 

環 保 設 施 專 用 區 7.14 0.43 0.33 0.00 7.14 0.43 0.33 

自 然 景 觀 區 3.00 0.18 0.14 0.00 3.00 0.18 0.14 

天然氣儲氣專用區 0.62 0.04 0.03 0.00 0.62 0.04 0.03 

車 站 專 用 區 0.99 0.06 0.05 0.00 0.99 0.06 0.05 

工 商 綜 合 專 用 區 7.93 0.48 0.36 0.00 7.93 0.48 0.36 

河 川 區 53.82 - 2.47 +2.26 56.08 - 2.58 

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3.28 - 0.15 +0.81 4.09 - 0.19 

農 業 區 465.42 - 21.40 -0.25 465.17 - 21.39 

小 計 1350.55 50.11 62.10 +0.81 1351.36 50.06 62.14 
 
公
共
設
施
用
地 

機 關 用 地 18.09 1.09 0.83 0.00 18.09 1.10 0.83 
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5.80 0.35 0.27 0.00 5.80 0.35 0.27 

廣 場 用 地 0.13 0.01 0.01 0.00 0.13 0.01 0.01 

交 通 用 地 56.10 3.40 2.58 0.00 56.10 3.40 2.58 

公 園 用 地 41.46 2.51 1.91 0.00 41.46 2.51 1.91 

都 會 公 園 用 地 94.31 5.71 4.34 0.00 94.31 5.72 4.34 

公園兼自來水設施用地 1.17 0.07 0.05 0.00 1.17 0.07 0.05 

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4.22 0.26 0.19 0.00 4.22 0.26 0.19 

鐵 路 用 地 0.16 0.01 0.01 0.00 0.16 0.01 0.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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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表四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對照表 

項 目 

變 更 前 
本   次 
變更增
減面積 

(公頃) 

變 更 後 
 現行都市 
計畫面積 
(公頃) 

百分比(1) 
( % ) 

百分比(2) 
( % ) 

計畫面積 
( 公 頃 ) 

百分比(1) 
( % ) 

百分比(2) 
( % ) 

公

共

設

施

用

地 

兒 童 遊 樂 場 用 地    0.20 0.01 0.01 0.00    0.20 0.01 0.01 

文 小 用 地 36.70 2.22 1.69 0.00 36.70 2.23 1.69 

文 中 用 地 27.53 1.67 1.27 0.00 27.53 1.67 1.27 

文 高 用 地 7.34 0.44 0.34 0.00 7.34 0.45 0.34 

文 大 用 地 83.28 5.04 3.83 0.00 83.28 5.05 3.83 

文 中 小 用 地 3.15 0.19 0.14 0.00 3.15 0.19 0.14 

市 場 用 地 1.29 0.08 0.06 0.00 1.29 0.08 0.06 

批 發 市 場 用 地 1.86 0.11 0.09 0.00 1.86 0.11 0.09 

停 車 場 用 地 6.59 0.40 0.30 0.00 6.59 0.40 0.30 

綠 地 用 地 20.32 1.23 0.93 0.00 20.32 1.23 0.93 

加 油 站 用 地 0.25 0.02 0.01 0.00 0.25 0.02 0.01 

運 動 場 用 地 4.23 0.26 0.19 0.00 4.23 0.26 0.19 

污 水 處 理 場 用 地 11.79 0.71 0.54 0.00 11.79 0.72 0.54 

道 路 用 地 365.96 22.15 16.82 -0.81 365.15 22.14 16.79 

高 速 公 路 用 地 18.53 1.12 0.85 0.00 18.53 1.12 0.85 

園 道 用 地 2.03 0.12 0.09 0.00 2.03 0.12 0.09 

墓 地 用 地 3.04 0.18 0.14 0.00 3.04 0.18 0.14 

自 來 水 事 業 用 地 1.21 0.07 0.06 0.00 1.21 0.07 0.06 

電 信 用 地 0.14 0.01 0.01 0.00 0.14 0.01 0.01 

水 溝 用 地 0.2 0.01 0.01 0.00 0.2 0.01 0.01 

變 電 所 用 地 6.84 0.41 0.31 0.00 6.84 0.41 0.31 

電 力 設 施 用 地 0.27 0.02 0.01 0.00 0.27 0.02 0.01 

電 路 鐵 塔 用 地 0.13 0.01 0.01 0.00 0.13 0.01 0.01 

小 計 824.32 49.89 37.90 -0.81 823.51 49.94 37.86 

都市發展用地面積(1) 
合計 

1652.35 100.00 - -2.82 1649.53 100.00  

計畫總面積(2) 
合計 

2174.87 -  100.00 0.00 2174.87  100.00 

資料來源：1.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(第一次通盤討)書 
2.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(配合典寶溪排水整治工程)案(100.04.26發布實施)。  

註：1.“＋”表示增加面積，“－”表示減少面積。 
 2.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 
 3.上表反白部分為此次變更內容，凡本計畫未指明變更部分，均應以現行計畫為準。 
 4.都市發展用地不包括河川區及農業區。 
5. 「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（配合典寶溪排水整治工程）案」P.16表 3「變更前後土地使用

計畫面積對照表」安養中心、河川區之變更後計畫面積（未涉及變更內容）之數字誤植，本表已查明
並更正為正確數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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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八 變更後計畫內容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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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實施進度及經費 

一、本案變更所需私有土地擬採一般徵收方式取得，涉及公有土地部分

則擬採撥用方式取得，預估經費詳表五所示。 

二、『典寶溪排水筆秀支線改善工程(0K+000~1K+550)』預計納入易淹水

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3階段（100-102年度）實施計畫辦理，總開發

經費約計新台幣貳億零参佰壹拾柒萬元整，已編入行政院經濟部

97-99年度預算執行。 

 

 

表五 實施進度及經費表 

使用分區 

項  目 

面 積 

(公頃) 

土地取得方式 開發經費(萬元) 

主

辦 

單

位 

預定

完成

期限 

經費 

來源 

備

註 

一般 

徵收 

(私有

土地) 

撥用 

(公有

土地) 

土地徵

購費及

地上物

拆遷補

償費用 

工程費 合計 

河川區 2.26   V V 7,998 7,240 15,238 
經

濟

部

水

利

署 

民 國 

103年 

經濟

部水

利署

編列

預算 

 

河川區

兼供道

路使用 

0.81 V V 2,666 2,413 5,079 

小  計 3.07  10,664 9,653 20,317     

註：本表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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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、內政部 100 年 9 月 21 日台內營字第 1000808148 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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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、內政部 100 年 9 月 21 日台內營字第 1000808148 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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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、高雄市政府 100年 8月 1日高市府四維水利字第 100083196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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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、經濟部 98 年 6 月 29 日經授水字第 09820207170 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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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、經濟部 98 年 6 月 29 日經授水字第 09820207170 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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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、經濟部水利署 101年 9月 17日經授水字第 10120208490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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